FAATH R 2 R RATE A
114 R 3% % % 29655

R EspEREWGT LA
> E_RNITEA _%; & %EF

,&),\ /A“ /‘vérs ,;:/E}-—.,JE..

Ap 2 EAPHERPG LS

FATAF OO FOO#0£000% 0500
1)

£ o# oz
K@ X 3 E A
it 2 mur

P EEAFGRFHEEETE > A AFI4£117 18P 3

Rk g L, 4 ;-{—%Ir’*".

1,97H5, 8245 » & 4ot w7 2 fI 4 ~ 5 &

RN NN ¥ 2 wﬁhé?\ié&‘mﬂﬁ@@%ﬁﬁ&
R4 AR
P LA

1

-~ TR 2\5’%?]@%' ~ AR [ES RO el R
fRirz o F o WFEEREN ARG HF: AR 2P 2k
Ao é_%kif'ﬁﬂ"«ﬁ‘%l}?]]i\ B I R A “1'4\5’\‘}?‘
FONMEFLGFEA R AZARHRYFRTARNALE T E
FEARE A AR R A FEERL ) AR R
I_Tiflp\ AL E T o T E R 240F ~ $200F - R BEF2IE - &
3221 % 1382 R Z 5401 %2 A RT3 P2 o AL A

42, T

: R
g ) ARI4ETY 0P 5

%J_;btg; \—} Kfl /\ \f]

VN

-
NN
N



B*iﬁg#@ﬁ%zwmzﬁggﬁWA4§,w%L%§&@
?%%ﬁ@ﬁﬁﬁﬁ’ﬁi§%%*HMW9 ir
F e F % 1148003227503 8 3 fR57E 8 » 3 AT R F
%1148053227%{m LA TR Y f;c% AL EREEE
BRAEET %(i#h%“wwﬂwi)oa%gaﬁa
@$@4§Fﬁ4@ﬁ PR PR RN 24
’]‘%’}?55/%%#5‘7@13\ mEF AR PEFEANRS T UF
A SAAE DT 20 T NIm A o
S MABELENT ST EA CMFFEEZEL I AN PR
WP IHE o A ANFFRE 50 L AN ik
RA 2B B-@nmea 5 2o

R LR

J
\

<

]

Ju

>~
4+
‘«Lm

4

Rl
]

-

N
-

N

.

- ~RE& A%

(k2 b2 P AL T E A S R S R TR
B112&82 25p 242503 (THILZY) » B R2
Aulg T E R (TR 405 & - 605 & - 1005 & 5 1T
%ﬁﬁﬁi’I*Eiﬁﬁ“ﬁ7%ﬁiv:ﬁ4w¢wﬁ
71::?—%tfpzz~7tfz: j,F;‘H\ PRHHL R LT

w A AL S LN E FIF|H ; F20EH

e

o
o ﬂ@ﬁ—ﬁﬁﬁ&s\‘wﬁiﬁﬁguﬁﬁaﬁﬂi,
F1510% > G HAQBOB 7 84 B TJ1 52094 | iE 9
£ oA PE 1287 20 F G EHY A K
Bz (THALEE) o Aue RA #3765 ~ 339, 97
6~ ~ 59,808~ ~538,264~ > HF AP FI=p 112&8"7 29p 4=
illTESEZQBIL’?Jé%LH%5N@ T EEREOL LD

—EPEPREPBHE, (PwsEFLT2%) 5 F3%
Pt R EELE A 955 A 0 T
MFOLGF AP A RHEEPEAS, (PHEES
1.72% ) *viB & 50.5%3 4 (63 &5 52.22%) -

Do pll4E62 29p A=k B2~ 114872 16p 7332

FRAT~114E TP 18P Fla 43 L5 4 BR L T RES

(33*7 K \4%7
s
i



Ziié R KX EQE6STIE T >

lﬁl‘i‘-‘lﬂ- I’%ﬁ_é‘; =3 J
4”5%Wﬁwﬁiﬂi\§@§£%%%’émW?%
F‘ﬁ%%ﬁagp%ﬁsﬁﬁ@%@%%a%iéa,ﬁ
M2 AE S IR B4R

N
4
|
jpas)
=
b
|
-
5

F2ho A Ak FHEEF o $#)§3%““,1;¢b THAR R R
HE ey G A ERE%  ECEET R LY
FE A S HECS LRERAETEREY TR
BE LI A S FTAT ,}(le14 10% 7p %%#LKT@

F % 114807580355 & T4 A o % g Fmi gLz (

25 %19262F ~ %832 91F ) - mArd e W 4pgE FY X &
%iﬁ%’*éﬁﬁﬁwﬂnﬂ%’ﬁ%ﬁﬂ%%iﬁ,{
Rz A% HMBELER o Ke o RERYFHEFZYE
I R E R =Y ;ﬁ“fxﬁ}tj Lifded < 3138 971 2. ~

\

EFIAZ2ENE > 53 32d > B EF o £ A0 2 o
o~ RTP R 2 f P AE A2 5 T80 ~ 580 F 27 o
4 = E £y 114 = 12 d 26 p
REFe R 2 F SRR
P RGZRBRAES o

Jo¥t R B b or o EAN R AEES20p 2 A BRMEFEPN o v AR

2
=

s 2
Fif %

Ptk o Aok E R RAT Y ST 0 - BRG D RF AT -
= EN & 114 = 12 3 26 2

® % 43 11 4, &4 4
Grd %)

b
i
mj



(\ER)

1 31,716~ |p114#6" 29p |p 114& 7" 30 p 422 7 % B
AT Pk ook ﬁﬂLGWJ‘!P\% gE i
Bk & 1 X LT 415109% > 4 #4286 B 7
2067 2L [F o RRATE IS e = A F 2

0%+ %254
2 | 339,976~ |p114#6" 29p |p 114# 77 30p A2 jF H P
AT R Lok W R6R Y P R
ik E I FLTAAIF10% > 6 A2B6B
2063 2 AL |F o RRATE IS e = A F 2

0% %254
3 | 59,808~ |p114#6"29p |p 11477 30p 423 7% P
Az F R b ok o W R6R T P R
Bk E A FLIFA1510% > 6 H42iE6H 7
2% B 2 1L | F ’Téi&ﬁ*m\a‘% = 714152

0/ PR ENE
4 | 538,264~ |p 11467 29p |p 114=77 30p A= 3 5 P
AxTF R b oo W R6R T P R
Bir £ FLTPH1510% » 4B 4286 B
2% % 214 | ’/Thiu@*wo\#éiﬂmlwz

0/ PR LENE
5 | 50,000~ |p114#6729p|p 11477 30p A= % B
AxT R b o W R6R T P R
Feir £ 41 F 2270415 10% > 4B A2H6 B
2% %214 | ﬁkﬁx@“w\ﬁfwmfm

/ VR ENE
6 | 950,000~ |p 114#6"> 29p |p 114# 77 30p A2 j H P
2D R |k W REET P R
FFE A F 2201 F10% > 4 ALEER
2207 F 2 1L |F o RARE IS &2 A 52

0963+ 5 2 ik 4 £

& 1,975,824~
«‘:;J_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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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2965號
原      告 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黃俊智  
訴訟代理人  鄧雅宜  
被      告  銘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設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號(0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樓)
兼  法  定
代  理  人  王昱人  






被      告  陳秋菊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銘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王昱人、陳秋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,97萬5,824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
一、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、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，應行清算；解散之公司，於清算範圍內，視為尚未解散；公司之清算人，在執行職務範圍內，為公司負責人；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，以董事為清算人。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，不在此限；法人至清算終結止，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，視為存續。公司法第24條、第25條、第8條第2項、第322條第1項及民法第40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被告銘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銘鑫公司）於民國114年7月10日經股東常會決議解散，並選任法定代理人王昱人擔任清算人向主管機關辦理解散登記，經主管機關於114年7月16日以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53227號函准予解散登記，有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53227號函、銘鑫公司變更登記表及股東會議事錄等件影本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109至119頁）。而銘鑫公司是否對原告負有本件債務，核屬公司清算範圍內事務，其法人格於該清算範圍內仍存續未消滅，仍具當事人能力，並以清算人王昱人為銘鑫公司之法定代理人。　　　　　  
二、被告銘鑫公司、王昱人、陳秋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㈠被告銘鑫公司邀同被告王昱人、陳秋菊為連帶保證人，於民國112年8月25日簽立授信契約書（下稱系爭契約），與原告分別約定以新臺幣（下同）40萬元、60萬元、100萬元為限為授信往來，並於系爭契約第6、7條約定，立約人如有所負之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、不依約付息、使用票據有存款不足退票情形者，全部借款視為全部到期；第2條約定，逾期償還本金及利息時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照約定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照約定利率20％加付違約金。銘鑫公司遂於112年8月29日簽立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據憑證（下稱系爭借據），分別向原告借款37,776元、339,976元、59,808元、538,264元，借款期間均自112年8月29日起至117年8月29日止，利息計付方式依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」（目前為年率1.72％）；另於同日亦向原告借款5萬元、95萬元，利息計付方式依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」（目前為年率1.72％）加碼年率0.5％計息（合計年利率為2.22％）。
　㈡銘鑫公司自114年6月29日起未依約還款、114年7月16日辦理解散、114年7月18日因存款不足經臺灣票據交換所通報拒絕往來，依系爭契約第6、7條約定，全部借款視為到期，迭經原告催討無效，銘鑫公司目前積欠原告本金共計1,97萬5,824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迄未清償，爰依消費借貸、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等語。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有利於己之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　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述事實，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授信契約書、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據憑證、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申請單、催告函、存證信函、臺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、郵政儲金利率表、新北市政府114年10月7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75803號函暨銘鑫公司變更登記表等件為證（本院卷第19至62頁、第83至91頁）。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是原告之主張，堪信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、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爰判決如主文。
四、訴訟費用之負擔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四庭　　法　官　張筱琪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廖美紅


附表：
		編號

		借款金額
（新臺幣）

		利息

		違約金



		1

		37,776元

		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.72％計算之利息

		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



		2

		339,976元

		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.72％計算之利息

		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



		3

		59,808元

		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.72％計算之利息

		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



		4

		538,264元

		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.72％計算之利息

		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



		5

		50,000元

		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22％計算之利息

		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



		6

		950,000元

		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22％計算之利息

		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



		合計

		1,975,824元

		


		




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2965號

原      告 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俊智  

訴訟代理人  鄧雅宜  

被      告  銘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設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號(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樓)

兼  法  定

代  理  人  王昱人  







被      告  陳秋菊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8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銘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王昱人、陳秋菊應連帶給付原

    告新臺幣1,97萬5,824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

一、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、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，應行清算；

    解散之公司，於清算範圍內，視為尚未解散；公司之清算人

    ，在執行職務範圍內，為公司負責人；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

    ，以董事為清算人。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

    算人時，不在此限；法人至清算終結止，在清算之必要範圍

    內，視為存續。公司法第24條、第25條、第8條第2項、第32

    2條第1項及民法第40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被告銘鑫科

    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銘鑫公司）於民國114年7月10日經股

    東常會決議解散，並選任法定代理人王昱人擔任清算人向主

    管機關辦理解散登記，經主管機關於114年7月16日以新北府

    經司字第1148053227號函准予解散登記，有新北府經司字第

    1148053227號函、銘鑫公司變更登記表及股東會議事錄等件

    影本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109至119頁）。而銘鑫公司是否

    對原告負有本件債務，核屬公司清算範圍內事務，其法人格

    於該清算範圍內仍存續未消滅，仍具當事人能力，並以清算

    人王昱人為銘鑫公司之法定代理人。　　　　　  

二、被告銘鑫公司、王昱人、陳秋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

    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

    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被告銘鑫公司邀同被告王昱人、陳秋菊為連帶保證人，於民

    國112年8月25日簽立授信契約書（下稱系爭契約），與原告

    分別約定以新臺幣（下同）40萬元、60萬元、100萬元為限

    為授信往來，並於系爭契約第6、7條約定，立約人如有所負

    之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、不依約付息、使用票據有

    存款不足退票情形者，全部借款視為全部到期；第2條約定

    ，逾期償還本金及利息時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照約定利

    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照約定利率20％加付違約金。銘

    鑫公司遂於112年8月29日簽立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據憑證（

    下稱系爭借據），分別向原告借款37,776元、339,976元、5

    9,808元、538,264元，借款期間均自112年8月29日起至117

    年8月29日止，利息計付方式依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

   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」（目前為年率1.72％）；另於同日

    亦向原告借款5萬元、95萬元，利息計付方式依「中華郵政

    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」（目前為年率1.72

    ％）加碼年率0.5％計息（合計年利率為2.22％）。

　㈡銘鑫公司自114年6月29日起未依約還款、114年7月16日辦理

    解散、114年7月18日因存款不足經臺灣票據交換所通報拒絕

    往來，依系爭契約第6、7條約定，全部借款視為到期，迭經

    原告催討無效，銘鑫公司目前積欠原告本金共計1,97萬5,82

    4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迄未清償，爰依消費借貸

    、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

    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等語。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有利於己之

    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　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述事實，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授信契

    約書、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據憑證、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申

    請單、催告函、存證信函、臺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信用資料查

    覆單、郵政儲金利率表、新北市政府114年10月7日新北府經

    司字第1148075803號函暨銘鑫公司變更登記表等件為證（本

    院卷第19至62頁、第83至91頁）。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

    法之通知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是

    原告之主張，堪信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、連

    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

    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爰判決如主文。

四、訴訟費用之負擔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四庭　　法　官　張筱琪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
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廖美紅

附表：

編號 借款金額 （新臺幣） 利息 違約金 1 37,776元 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.72％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 2 339,976元 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.72％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 3 59,808元 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.72％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 4 538,264元 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.72％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 5 50,000元 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22％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 6 950,000元 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22％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 合計 1,975,824元   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2965號
原      告 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黃俊智  
訴訟代理人  鄧雅宜  
被      告  銘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設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號(0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樓)
兼  法  定
代  理  人  王昱人  






被      告  陳秋菊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銘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王昱人、陳秋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,97萬5,824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
一、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、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，應行清算；解散之公司，於清算範圍內，視為尚未解散；公司之清算人，在執行職務範圍內，為公司負責人；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，以董事為清算人。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，不在此限；法人至清算終結止，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，視為存續。公司法第24條、第25條、第8條第2項、第322條第1項及民法第40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被告銘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銘鑫公司）於民國114年7月10日經股東常會決議解散，並選任法定代理人王昱人擔任清算人向主管機關辦理解散登記，經主管機關於114年7月16日以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53227號函准予解散登記，有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53227號函、銘鑫公司變更登記表及股東會議事錄等件影本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109至119頁）。而銘鑫公司是否對原告負有本件債務，核屬公司清算範圍內事務，其法人格於該清算範圍內仍存續未消滅，仍具當事人能力，並以清算人王昱人為銘鑫公司之法定代理人。　　　　　  
二、被告銘鑫公司、王昱人、陳秋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㈠被告銘鑫公司邀同被告王昱人、陳秋菊為連帶保證人，於民國112年8月25日簽立授信契約書（下稱系爭契約），與原告分別約定以新臺幣（下同）40萬元、60萬元、100萬元為限為授信往來，並於系爭契約第6、7條約定，立約人如有所負之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、不依約付息、使用票據有存款不足退票情形者，全部借款視為全部到期；第2條約定，逾期償還本金及利息時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照約定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照約定利率20％加付違約金。銘鑫公司遂於112年8月29日簽立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據憑證（下稱系爭借據），分別向原告借款37,776元、339,976元、59,808元、538,264元，借款期間均自112年8月29日起至117年8月29日止，利息計付方式依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」（目前為年率1.72％）；另於同日亦向原告借款5萬元、95萬元，利息計付方式依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」（目前為年率1.72％）加碼年率0.5％計息（合計年利率為2.22％）。
　㈡銘鑫公司自114年6月29日起未依約還款、114年7月16日辦理解散、114年7月18日因存款不足經臺灣票據交換所通報拒絕往來，依系爭契約第6、7條約定，全部借款視為到期，迭經原告催討無效，銘鑫公司目前積欠原告本金共計1,97萬5,824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迄未清償，爰依消費借貸、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等語。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有利於己之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　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述事實，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授信契約書、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據憑證、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申請單、催告函、存證信函、臺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、郵政儲金利率表、新北市政府114年10月7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75803號函暨銘鑫公司變更登記表等件為證（本院卷第19至62頁、第83至91頁）。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是原告之主張，堪信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、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爰判決如主文。
四、訴訟費用之負擔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四庭　　法　官　張筱琪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廖美紅


附表：
		編號

		借款金額
（新臺幣）

		利息

		違約金



		1

		37,776元

		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.72％計算之利息

		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



		2

		339,976元

		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.72％計算之利息

		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



		3

		59,808元

		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.72％計算之利息

		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



		4

		538,264元

		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.72％計算之利息

		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



		5

		50,000元

		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22％計算之利息

		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



		6

		950,000元

		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22％計算之利息

		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



		合計

		1,975,824元

		


		




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2965號

原      告 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俊智  

訴訟代理人  鄧雅宜  

被      告  銘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設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號(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樓)

兼  法  定

代  理  人  王昱人  







被      告  陳秋菊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銘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王昱人、陳秋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,97萬5,824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

一、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、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，應行清算；解散之公司，於清算範圍內，視為尚未解散；公司之清算人，在執行職務範圍內，為公司負責人；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，以董事為清算人。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，不在此限；法人至清算終結止，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，視為存續。公司法第24條、第25條、第8條第2項、第322條第1項及民法第40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被告銘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銘鑫公司）於民國114年7月10日經股東常會決議解散，並選任法定代理人王昱人擔任清算人向主管機關辦理解散登記，經主管機關於114年7月16日以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53227號函准予解散登記，有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53227號函、銘鑫公司變更登記表及股東會議事錄等件影本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109至119頁）。而銘鑫公司是否對原告負有本件債務，核屬公司清算範圍內事務，其法人格於該清算範圍內仍存續未消滅，仍具當事人能力，並以清算人王昱人為銘鑫公司之法定代理人。　　　　　  

二、被告銘鑫公司、王昱人、陳秋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被告銘鑫公司邀同被告王昱人、陳秋菊為連帶保證人，於民國112年8月25日簽立授信契約書（下稱系爭契約），與原告分別約定以新臺幣（下同）40萬元、60萬元、100萬元為限為授信往來，並於系爭契約第6、7條約定，立約人如有所負之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、不依約付息、使用票據有存款不足退票情形者，全部借款視為全部到期；第2條約定，逾期償還本金及利息時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照約定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照約定利率20％加付違約金。銘鑫公司遂於112年8月29日簽立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據憑證（下稱系爭借據），分別向原告借款37,776元、339,976元、59,808元、538,264元，借款期間均自112年8月29日起至117年8月29日止，利息計付方式依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」（目前為年率1.72％）；另於同日亦向原告借款5萬元、95萬元，利息計付方式依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」（目前為年率1.72％）加碼年率0.5％計息（合計年利率為2.22％）。

　㈡銘鑫公司自114年6月29日起未依約還款、114年7月16日辦理解散、114年7月18日因存款不足經臺灣票據交換所通報拒絕往來，依系爭契約第6、7條約定，全部借款視為到期，迭經原告催討無效，銘鑫公司目前積欠原告本金共計1,97萬5,824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迄未清償，爰依消費借貸、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等語。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有利於己之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　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述事實，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授信契約書、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據憑證、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申請單、催告函、存證信函、臺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、郵政儲金利率表、新北市政府114年10月7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75803號函暨銘鑫公司變更登記表等件為證（本院卷第19至62頁、第83至91頁）。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是原告之主張，堪信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、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爰判決如主文。

四、訴訟費用之負擔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四庭　　法　官　張筱琪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廖美紅



附表：

編號 借款金額 （新臺幣） 利息 違約金 1 37,776元 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.72％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 2 339,976元 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.72％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 3 59,808元 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.72％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 4 538,264元 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.72％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 5 50,000元 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22％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 6 950,000元 自114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2.22％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 合計 1,975,824元   





